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2023 年“专升本”招生简章

按照《关于做好我省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

的通知》（川教函〔2023〕4号）文件精神，为保障我校公平、公正、

公开、科学组织 2023 年专升本招生考试工作，特制定本章程。

一、学校简介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是经教育部(教发函〔2006〕81 号)批准，

将西南财经大学的涪江校区进行整体置换，并完整继承了原西南财经

大学电子商务学院的全部师资和管理队伍、办学理念、图书资料、教

学设备、校园建筑及生活设施等而设立的独立学院。经过十余年的发

展，学校先后获得“中国最具办学特色独立学院”、“亚太区最具发

展潜力品牌院校”、“中国设计教育成果奖”、“21世纪中国教育改

革创新示范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先进学校”、“十大民办独立学

院”、“亚太十大教育创新示范基地”、“最具就业竞争力本科院校”、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本科院校”、“中国服务外包教

育机构最佳实践十强”、腾讯教育“2020 年度综合实力独立学院”、

四川省川西北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平安校园”先进单位、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第一届四川省文明校园、四川省教育系统信息工作先进

单位、四川省高校定点扶贫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2017 年 2 月，学

校通过了 ISO9001∶2008 认证审核，成为获得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的高等院校。在中国校友会最新排名中，学校位列中国独立学院第 6

名，中国民办大学排名第 19名。

学校名称：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学校网址：www.tfswufe.edu.cn

二、选拔对象

（一）我校 2023 届专科应届毕业生（含 2020 级高职扩招学生，

以获得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专科毕业证为准）；

（二）与我校签订跨校专升本协议的高职（专科）学校 2023 届

应届毕业生（含 2020 级高职扩招学生，以获得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专

科毕业证为准）；

（三）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详见免试录取政策）。

三、选拔条件

思想政治素质优良，学习成绩优秀，身心健康，符合选送学校的

其他条件要求。

四、选拔程序

（一）各选送学校推荐符合条件的专科生参加由我校组织的专升

本选拔考试。

（二）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考生、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及原建档立

卡学生计划单列等单独录取政策按照《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高等学



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文件执行。

五、招生计划

各选送学校专科应届毕业生人数的 20%，分专业制定招生计划。

具体招生计划以教育厅核准计划为准。

六、考试与报名

专升本考试实行全省统一网上报名和缴费（免试及单列计划学生

也需报名缴费）。报名、审核环节由各选送院校另行组织和通知。

（一）资格审核

选送院校对申请参加专升本考试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后，公示符

合报名条件的考生。

（二）报名组织

报名时间：2023 年 3 月 13 日 9:00－3 月 18 日 17:00。

符合条件的考生须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

（https://www.sceea.cn）进行网上报名和缴费，逾期未报名则视为

考生自动放弃报考。

（三）考试组织

按照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安排，我校 2023 年专升本考试时间

为：2023 年 4月 20 日-4 月 21 日。



时间 科目 分值 考试时长

4月 20 日上午 9：00-11：00 大学英语 100 分 120 分钟

4月 20 日下午 15：00-17：00 计算机基础 100 分 120 分钟

4月 21 日上午 9：00-11：00
大学语文

高等数学*
100 分 120 分钟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考《高等数学》，其他专业均考《大学语文》

考试科目《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由全省统一命题（考试大

纲参照 2009 年制定的《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基础课考试

大纲》执行），《大学语文》《高等数学》由我校自主命题。

七、录取工作

（一）录取方式

我校专升本录取实行“计划一次下达，录取一次进行”，严格按

照省教育厅招生计划进行录取，录取结束后不再补录。

录取按考生类别分批次进行，首先进行免试录取（世界技能大赛

获奖学生和退役大学生士兵），其次对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

项计划录取，然后再对所有未被录取考生按专业划线录取。依据考生

专升本选拔考试成绩和选送院校所核定的综合分的总分由高到低，择

优确定各选送学校拟录取名单。

（二）免试录取

1.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考生免试。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有

关高校保送录取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

3号)要求，凡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的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符合



专升本报名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可向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试点高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提出保送申请，我校进行资格审

核，并确定拟录取名单。

2.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以下两类退役大学生士兵可申请专升本

免试：⑴全日制普通专科在校生（含新生）从我省应征入伍，退役后

复学并于毕业当年报名专升本的；⑵全日制普通专科毕业生从我省应

征入伍，于 2020 年及以后退役的（已享受过免试政策的除外）。退

役大学生士兵免试申请办法及省外院校退役大学士兵报名办法由省

教育考试院另文通知。

申请免试入学后不服从调剂的考生，录取后未报到、自行放弃入

学资格的考生，不再享受专升本免试政策。

（三）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项计划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内，我校继续招收原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专科应届毕业生，采取提前批次录取方式，录取比例为原建档立卡

贫困毕业生的 20%，未被提前批次录取的原建档立卡贫困考生，纳入

其他考生择优录取，原建档立卡贫困毕业生资格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系统备案结果为准。

（四）录取与公示

拟录取名单经我校公示无异议后报四川省教育厅审批，经四川省

教育厅审批通过后向学生发放专升本录取通知书。

八、升本专业、收费标准及就读校区



序

号
专科专业

对口升本

专业

学费

（元/每年）
就读学院

大三

就读校区

大四

就读校区

住宿费

（元/每年）

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

设计
20000

艺术设计学院 成都校区

1000-2000

2 产品艺术设计 产品设计 20000

3 室内艺术设计 环境设计 20000

4 互联网金融

金融学 17000

智能金融学院 成都校区

5 金融管理

6 证券与期货

7 跨境电子商务
国际经济

与贸易
17000

8 资产评估与管理 资产评估 17000

9 会计 会计学 17000

会计学院

德阳校区 成都校区

10 审计 审计学 17000

11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17000

12 税务

13 护理
护理学 17000

康养护理学院

14 助产

15 康复治疗技术
康复治疗

学
17000

16 老年服务与管理 社会工作 17000

17 社区康复

健康服务

与管理
17000

1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19 医学检验技术

20 医学营养

21 中医养生保健

22 医学美容技术

23 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 17000

建筑与工程学

院

绵阳校区

24 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 17000

25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电气

与智能化
17000

26 建筑设计 建筑学（3

年）
17000

27 建筑室内设计

28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 17000

文化与教育学

院29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3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旅游管理 17000

现代服务管理

学院

31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32 旅游管理

33 物流管理 物流管理 17000

34 连锁经营管理

市场营销 17000
35 市场营销

36 药品经营与管理

37 移动商务



38 计算机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

统

17000

智能科技学院

39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物联网工

程
17000

40 物联网应用技术

41 软件技术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1700042 移动应用开发

43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44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数字媒体

技术
17000

45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注：①2023 年专升本录取学生将升入本科大三（2021 级）就读，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标准按 2021 级在读的学生收费标准执行，

有关批复公示文件如下：《416 关于民办高校学费调整备案的复函(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446 关于民办高校学费和住宿费

调整备案的复函(第二批)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2020 年四川省民办高校学费收费标准公示》。②各就读校区住宿费存在差

异，以正式录取通知书和报到须知为准。③其他学杂费如基本医疗保险费、体检费、教材费等以实际发生为准。④选送学校存

在相近专业或调剂专业的，以各选送学校依据报送教育厅备案的协议确定的对接专业为准。

九、就读与人才培养

（一）录取学生在我校对口专业所在校区就读，编入所录取本科

对应专业三年级，单独制定培养方案，学制两年（建筑学专业学制三

年）。

（二）录取学生凭录取通知书和原专科院校毕业证书原件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报到和缴费，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书者，学校将取消其入学

资格。

（三）录取学生档案交由我校各就读二级学院进行管理。

（四）我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入

校体检。

（五）学生按教学计划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符合本科毕业

条件的学生由学校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教育部统一格

式，印有“在本校 XX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字样），否则发放



本科结业证书或肄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位条件者，授予学士学位。

其它相关的学籍管理、电子注册及毕业证书的发放按照教育部的有关

规定执行。

十、监督机制及咨询申诉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遵循公平、公正、公开、择优、

集体决策的原则，严格规范、科学严谨、公开透明地组织实施 2023

年专升本工作。

咨询电话：028-62126960 监督电话：028-62120771

十一、其他事项

我校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宜，不以任何名义举

办专升本辅导班，不编印专升本考试相关资料。对以西南财经大学天

府学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学校保留依法追

究其责任的权利。

本简章由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负责解释。


